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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5日， 由上海市禁毒

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上海市

禁毒科普教育馆和徐汇区禁

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举办的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上海

市毒品预防知识巡讲暨徐汇

区禁毒宣传进社区活动在田林

街道社区文化中心举行。 市禁

毒办主任周国庆， 徐汇区副区

长、公安分局局长、区禁毒委副

主任吴捷出席活动并致辞。

市禁毒办、 市禁毒科普教

育馆、 徐汇区委政法委、 徐汇

区禁毒委成员单位、 各街道

（镇）、 自强徐汇工作站相关工

作人员和社区居民一同参加了

本次活动。 通讯员 张怡琳

记者 王湧 摄影报道

□ 据新华社报道

第六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高层论坛 6 日发布 2024 年度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

单， 这是长三角三省一市首次

联合发布实事项目清单。

清单主要包含 10 个方面

实事项目。 在交通出行方面，

提出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 长

三角地区新增建成铁路里程

660 公里， 沪苏湖铁路力争通

车。 长三角新能源汽车充换电

基础设施一张网， 长三角地区

新建公共充电桩 7 万个以上，

加快推动长三角新能源充换电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在医疗养老方面， 医保跨

省结算提质扩面， 统一将12项

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

长三角地区医保支付范围，门

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病种扩

增至8个以上，争取社区（乡镇）

卫生服务中心以上的医院全部

实现跨省异地直接结算。

为推动文旅一体化， 提出

打造“东方山水韵 自在长三

角”文旅品牌，共同推出长三角

高铁旅游、跟着考古游长三角、

中华文明探源、 红色旅游等方

面至少30条特色精品线路。

政务服务领域， 长三角

“跨省高效办成一件事”， 开通

跨省通办“远程虚拟窗口” 服

务点位 200 个以上， 累计上线

政务服务 200 项以上， 实现

4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全覆盖。

此外， 长三角三省一市还

将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联

合开展“长食常安” 监管服务

惠民活动， 联动禁止涉食品安

全严重失信人员从事食品行

业。 携手推动和美乡村共建共

享， 发布 《长三角和美乡村建

设导引》， 建成和美乡村 （美

丽乡村） 6000 个以上。

最高法公开征求意见

健身美容等“卷款跑路”或构成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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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本报讯 昨日， 最高法发

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

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司法解

释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

称 “《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针对“卷款跑

路” 行为， 司法解释征求意见

稿规定， 收取预付款后， 终止

经营， 既不按照约定兑付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

者申请退款等行为的， 经营者

构成欺诈， 应当承担惩罚性赔

偿责任。

《征求意见稿》 规范的预

付式消费是指， 在零售、 住

宿、 餐饮、 健身、 出行、 理

发、 美容、 教育培训等生活消

费领域， 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

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

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交易方式。

针对预付式消费中经常出

现的“霸王条款”， 《征求意

见稿》 明确“格式条款无效的

情形”， 包括： 排除消费者依

法解除合同或者请求返还预付

款的权利； 不合理地限制消费

者转让预付式消费合同权利；

约定消费者遗失记名预付卡后

不补办； 约定经营者有权单方

变更合同实质性内容； 免除经

营者瑕疵担保责任和损失赔偿

责任； 排除消费者住所地法院

管辖， 不合理增加消费者维权

成本。

除此之外， 针对“套路营

销” 和“卷款跑路” 行为， 为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征求

意见稿》 作出回应， 规定了人

民法院支持消费者请求经营者

支付赔偿金的情形， 包括： 经

营者存在虚构或者夸大宣传商

品的质量、 功能， 服务的内

容、 功效， 误导消费者进行预

付式消费； 通过虚假折价、 减

价、 价格比较等方式误导消费

者进行预付式消费； 收取预付

款后， 终止经营， 既不按照约

定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又恶

意逃避消费者申请退款等行为

的， 经营者构成欺诈， 应当承

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等。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一庭法官谢勇表示， 《征求意

见稿》 规定消费者支付预付款

后七天内可无理由退款， 经营

者误导消费者支付预付款， 应

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等， 目的

就是防止经营者过度劝诱、 有

意误导消费者进行预付式消

费。

针对“恶意逃债”， 司法

解释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 经

营者面临经营困难时应当及时

通知消费者退款。 清算义务人

未及时清算应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人帮助经营者逃避债务，

应与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据介绍， 退款还息是最常

见的预付式消费合同纠纷。 司

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在确定退款

还息规则时， 注重维护预付式

消费交易模式的优势。

征求意见稿还对消费者因

健康原因等合理原因解除合同

进行了规定。 有的消费者在支付

预付款后， 由于身体健康等客观

原因， 不再需要合同约定的商品

或者服务。 例如， 消费者伤残后

不再需要健身服务， 老年消费者

向养老机构支付预付款后病重，

需要更换疗养场所等等。 这些情

况下， 应当允许消费者解除合

同。

谢勇表示， 预付式消费既有

利于降低经营者融资成本， 促进

投资， 又有利于降低消费者消费

成本， 促进消费。 司法解释征求

意见稿对不诚信经营行为进行规

范， 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增强消费者对预付式消费的信

心， 引导经营者将竞争的重心转

移到提供价低质优的商品和服务

上来。

健BCD EFGH

长三角首次联合发布
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

休刊公告

因端午节放假， 本报循惯例 6 月 10 日 （周一） 休刊一

期，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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